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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观测点 指标 考评内容及计分标准 分值
支撑材料

及数据来源

思想引领

（13分）

理论学习
1.指导团支部每学期制定政治理论学习及集体活动实施计划，并按时上报校团委。 1 校团委统计

2.团支部按要求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及集体活动，有完整的记录。 2 校团委统计

团校建设 3.按时举办团分校，有完善的团校课程体系。 1 校团委统计

青马工程
4.按要求举办院级青马工程，有完善的课程体系。 1 校团委统计

5.参加校级青马工程培训班获“优秀学员”荣誉称号，0.5分/人。 1 校团委统计

青年大学习 6.积极参与青年大学习，学习占比90%以上得3分，80%以上得2分，70%以上得1分，60%以上得0.5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3 无需提交

团属阵地 7.积极打造建设校级团属阵地且充分发挥育人成效，1分/个。 1 校团委统计

学习成效

8.按要求完成智慧团建专题学习，未按要求及时完成-0.25分/次。 1 校团委统计

9.参加学校组织的应知应会测试，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得2分，80分以上得1.5分，70分以上得1分，60分以上得0.5分，其

他情况不得分。
2 校团委统计

组织建设

（17分）

党建带团建
10.扎实开展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按时按要求上报共青团推优入党汇总表。 2 校团委统计

11.完成团建示范创建验收，校级标杆院系1分/个、校级样板支部0.25分/个，省级标杆院系2分/个、省级样板支部1分/个。 2 校团委统计

支部建设

12.积极推进“班团一体化”，重视团支部建设，按时换届确保支部班子齐全。 1 校团委统计

13.能够准确掌握团员基本情况，按时完成团员信息统计上报。 1 校团委统计

14.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有完整的记录。 2 校团委统计

15.按要求开展年度团支部“对标定级”工作。 1 校团委统计

16.按照校团委主题团日清单规范开展主题团日并按月上报材料，缺少-0.2分/月。 2 校团委统计

17.足额收缴团费，每月团费收缴人数100%，未达到要求-0.2分/月。 2 校团委统计

智慧团建

18.定期更新维护“智慧团建”系统数据，团员入库率100%。 1 校团委统计

19.按要求及时完成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出工作，毕业生学社衔接率100%。 2 校团委统计

20.按要求及时完成新生团组织关系转入工作，做好新生团员资格审查，新生学学衔接率100%。 1 校团委统计

文化艺术活动
21.承办校园之春、金秋科技文化节系列活动依据考核结果按照三个等级分别赋分2分、1.6分、1.2分。 2 校团委统计

22.承办研究生学术科技文化艺术节活动，0.5分/项。 1 校团委统计



校园文化

（7分）
社团建设

23.指导社团开展活动0. 1分/项，学院指导社团数量超过1个，得分取各社团得分的平均值。 2 校团委统计

24.获评五星级社团得2分，四星级社团得1.6分，年审合格得1分。院所指导社团数量超过1个，得分为各社团得分的平均值

。
2 校团委统计

社会实践

与志愿服务

（14分）

社会实践活动

25.学院独立申报获批的大学生社会实践专题，通过阶段性考核或结题考核的，2分/项；学院联合申报获批的专题，通过阶

段性考核或结题考核的，1分/项。
3 校团委统计

26.寒暑期社会实践立项服务队，0.2分/支。 2 校团委统计

实践基地建设 27.“田园使者”年度考核，优秀得1分（前40%），合格得0.6分。 1 校团委统计

社会实践成果

28.获评校级社会实践相关优秀论文，一等奖1.5分/篇，二等奖1分/篇，三等奖0.8分/篇。 2 校团委统计

29.举办社会实践经验交流会、“青春告白祖国”分享会、研究生支教团宣讲会等活动，1分/场。 2 校团委统计

30.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考核，一等奖得1分，二等奖得0.8分，三等奖得0.7分，优秀奖得0.6分，不累加，若有多个团队获

奖，则以最高等次积分。
1 校团委统计

志愿服务活动

31.组织院村对接，开展农村幸福院、义务支教、劳动活动月等品牌服务队（根据“志愿汇”平台统计），并圆满完成任务。 1 校团委统计

31.积极组织招募学生参加大型赛事志愿服务活动，并圆满完成任务。 1 校团委统计

33.组织开展“雷锋月”等系列活动，优秀得1分（前40%），合格得0.6分。 1 校团委统计

创新创业

（13分）

创新创业竞赛

34.“互联网+”“挑战杯”竞赛校级参赛项目数达到学院学生总数2% ，得1分；达到4%，得2分。 2 校团委统计

35.“互联网+”竞赛国际赛道、企业命题赛道或“挑战杯”黑科技、揭榜挂帅有效报名参赛项目，0.2分/项。 1 校团委统计

36.获“互联网+”“挑战杯”竞赛国家级第一级别奖7分/项，第二级别奖5分/项，第三级别奖4分/项；省级第一级别奖3.5分
/项，第二级别奖2.5项，第三级别奖2分/项；校级第一级别奖1.5分/项，第二级别奖1分/项，第三级别奖0.5分/项。在全国

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大杯”大学生就业创业实战大赛等共青团组织主办或承办的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得国家级第

一级别奖3分/项，第二级别奖2.5分/项，第三级别奖2分/项；省级第一级别奖2分/项，第二级别奖1.5分/项，第三级别奖1分
/项；校级第一级别奖1分/项，第二级别奖0.5分/项。获奖项目的申报（推荐）学院获得对应分数； 同一项目在不同层级竞

赛中获奖，就高计分不叠加。

7 校团委统计

创新创业训练

37.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业项目）立项数达到本科生总人数的0.3%，0.5分，达到0.5%，1分。 1 校团委统计

38.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业项目）结题考核为优秀，1分/项、合格0.6分/项。若学院结题项目超过一项，得分为各

项目得分的平均值。若出现项目无故未按期结题情况，此项不得分。
1 校团委统计

高校科学营
39.承办高校青少年科学营分营科普活动，0.5分/项。 0.5 校团委统计

40.承办活动获评全国特色案例，0.5分/项。 0.5 校团委统计

宣传工作

（7分）

网络投稿 41.根据校团委发布的宣传线索积极投稿并在校团委新闻宣传平台进行发布，0.5分/篇。 5 校团委统计

工作参与 42.师生参与重大新闻宣传工作，0.2分/人次。（2分） 2 校团委统计



舆情风险 43.因管理疏忽等造成舆情影响，根据严重程度扣1-10分。 扣分项 校团委统计

第二课堂成绩

单制度

（8分）

学分预警 44.按要求开展学业预警工作得1分。预警人数比例30%以下得2分，50%以下得1.5分，70%以下得1分。 3 校团委统计

建设规范 45.按要求开展“第二课堂成绩单“活动发布、审批和学分认定，合格率95%以上得2分，90%以上得1.5分，85%以上得1分。 2 校团委统计

学生参与度
46.根据（年度学院学生参加活动总人次/学院学生总人数）进行排序，1-3名得3分，4-6名2.5分，7-9名得2分，10-12名得

1.5分，13-15名得1分，16-19名得0.5分，20名及以后不得分。
3 校团委统计

学生会（研究

生会）建设

（5分）

学生会建设 47.参照校学生会考评结果 3 校团委统计

研究生会建设 48.参照校研究生会考评结果 2 校团委统计

附加考核

（3分）
工作支持 49.教师专职团干部参与团校、青团工作坊、科学营、元旦晚会以及其他大型赛事的组织保障工作，0.5分/人次。 3 校团委统计

思想引领

（2分）

理论学习 50.学院辅导员深入学生团支部参与政治理论学习及集体活动，0.2分/人/次。 1 学院提交

团校建设 51.党政负责人或知名专家教授为分团校上团课，0.2分/人次。 1 学院提交

组织建设

（1分）
党建带团建 52.学院党委（党总支）每年度专题研究共青团工作至少1次。 1 学院提交

校园文化

（8分）

文化艺术活动
53.自主举办特色文化活动，0.3分/项。 2 学院提交

54.协助承办学校大型文化活动，1分/项，与其他活动体系赋分不叠加。 3 学院提交

活动获奖
55.学生团体获得文艺类活动国家级荣誉，一等奖1分/项、二等奖0.8分/项、三等奖0.6分/项、优秀奖0.4分/项；省级荣誉一

等奖0.8分/项、二等奖0.6分/项、三等奖0.4分/项、优秀奖0.2分/项。同一项目在不同层级竞赛中获奖，就高计分不叠加。

备注：学生个人获奖计分按照团体的50%计。

3 学院提交

社会实践与志

愿服务

（1分）

志愿服务活动 56.组织开展大学生政府见习、扬帆计划、大学生村主任助理等活动，0.2分/人次。 1 学院提交

创新创业

（2分）
创新创业活动 57.举办创新创业活动或承办创新创业赛事，校级1分/项，院级0.5分/项。 2 学院提交

第二课堂成绩

单制度

（2分）
政策宣讲 58.在学生层面开展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政策宣讲、专项培训、活动组织等，0.25分/次。 2 学院提交

附加考核

（7分）

工作研究

59.专兼职团干部或青年教师开展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获批研究课题支持，国家级课题主持人3分/人，参与人1.5分/人，

省级课题主持人2分/人，参与人1分/人，校级课题主持人1分/人； 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共青团工作或青年研究论文，普通

刊物0.5分/篇，核心刊物2分/篇。

3 学院提交

荣誉表彰

60.在校级团干部素质能力大赛决赛中获奖，一等奖1分/人，二等奖0.8分/人，三等奖0.5分/人；在省级团干部素质能力大

赛中获奖，一等奖2分/人，二等奖1.5分/人，三等奖1分/人，参加未获奖0.5分/人。此项加分同一人就高就不低。荣获五四

红旗团委、五四青年奖章等团内荣誉，省级2分，国家级3分。荣获五四红旗团支部、活力团支部、优秀团干、优秀团员等

荣誉团内，省级1分/个，国家级2分/个。除以上奖项，师生荣获团省委（省教育工委）、团中央举办的其他各类比赛活动

，加0.5-1分。

4 学院提交


